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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F_B8_c67_293338.htm 一、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种类 （

一）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征 法律关系是在法律规范调整社会

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法律关

系是合乎法律规范的社会关系。根据此一定义可以看出，法

律关系具有如下特征： 1.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建立的一

种社会关系，具有合法性； 2.法律关系是体现意志性的特种

社会关系； 3.法律关系是特定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

务关系。 （二）法律关系的种类 1.调整性法律关系和保护性

法律关系（按照法律关系产生的依据、执行的职能和实现规

范的内容不同）：前者基于人们的合法行为而产生，执行法

的调整职能的法律关系，不需要适用法律制裁；后者是由于

违法行为产生的、旨在恢复被破坏的权利和秩序的法律关系

，如刑事法律关系。 2.纵向（隶属）的法律关系和横向（平

权）的法律关系（按照法律主体在法律关系中的地位不同）

：前者为不平等的主体之间，如亲权、上下级行政机关，此

时主体之间权利与义务具有强制性，不能随意转让和放弃；

后者为平等法律主体之间。 3.单向（单务）法律关系、双向

（双边）法律关系和多向（多边）法律关系（按照法律主体

的多少及其权利义务是否一致）：前者权利人仅享权利，义

务人仅履行义务；中者为特定双方法律主体之间，存在着两

个密不可分的单向权利义务关系，如买卖关系；后者为三个

或三个以上相关法律关系的复合体，如人事调动关系，至少

三方面，调出单位与被调动者，调出单位与调人单位，调人



单位与被调动者。 4.第一性法律关系（主法律关系）和第二

性法律关系（从法律关系）（按照相关的法律关系作用和地

位不同）。如实体和程序法律关系中，实体为第一，程序为

第二。 二、法律关系的主体 强调的是能够参与法律关系的主

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国家。法律关系的主体必须具有权

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三、法律关系的内容 （一）法律关系主

体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 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与作为

法律规范内容的权利和义务（法律上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虽

然都具有法律属性，但它们所属的领域、针对的法律主体以

及它们的法律效力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三个方

面： （1）所属的领域不同； （2）针对的主体不同； （3）

法律效力不同。 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权利能力就是两个不

同的概念，它们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两者的联系表现在：权

利以权利能力为前提，是权利能力这一法律资格在法律关系

中的具体反映。法律教 育网两者的区别是： 第一，任何人具

有权利能力，并不必然表明他可以参与某种法律关系，而要

能够参与法律关系，就必须要有具体的权利。第二，权利能

力包括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这两方面的法律资格，而权利本

身不包括义务在内。 （二）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实

现 权利和义务的实现最重要的是通过国家来保障。国家除了

要不断创造和改善物质条件、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以外，还

必须建立和健全法治，通过法律手段的完善来保证两者在社

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中的落实。 就权利本身来讲，它在现实法

律生活中总是表现为外在的行为，因此总归有一个适度的范

围和限度。超出了这个限度，就不为法律所保护，甚至可能

构成“越权”或“滥用权利”，属于违法行为。 义务也是有



限度的。而要求义务人作出超出“义务”范围的行为，同样

是法律所禁止的。第一个主体资格的限制，农村里说 “父债

子还”，但在我们现在的法律里面、国家法律制度里说父债

它以实际遗产为限；第二，时间的界限问题，如时效、追诉

时效；第三个利益的界限问题，也就是说你在履行义务享有

权利的时候，你要求别人义务承担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个平衡

问题，权利义务的平衡问题。 四、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法律关

系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包括物、人身、精神

产品、行为结果。 五、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 （一）

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条件 法律关系处在不断地生成

、变更和消灭的运动过程。它的形成、变更和消灭，需要具

备一定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条件有二：一是法律规范；二

是法律事实。 所谓法律事实，就是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能够

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情况或现象。 （二）

法律事实的种类 1.法律事件。法律事件是法律规范规定的、

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引起法律关系形成、变更或消灭

的客观事实。法律事件又分成社会事件（如政变、游行示威

）和自然事件（如地震、海啸）两种。注：客观事件中，是

依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就不能属于事件，是依他人的意志为

转移但是不依当事人意志为转移的而引起的一些社会性的事

件那可以作为法律事件。 2.法律行为。法律行为可以作为法

律事实而存在，能够引起法律关系形成、变更和消灭。因为

人们的意志有善意与恶意、合法与违法之分，故其行为也可

以分为善意行为、合法行为与恶意行为、违法行为。 在法学

上，人们常常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事实所构成的一个相

关的整体（两个以上的法律事实引起同一个法律关系的产生



、变更或消灭），称为“事实构成”。例如房屋买卖，除双

方签订合同，还需要登记过户。同一法律事实可引起多种法

律关系变化，如工伤致死，引起婚姻关系消灭，继承、保险

关系产生。 例1：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下列哪些情况可以

形成法律关系？ A.刘某因赌博欠吴某10000元 B.甲区查处有火

灾隐患的企业，有关人员或被拘留，或被处以重罚 C.何某为

赶回家，将已过期限的身份证涂改，机场安检站不予放行登

机 D.任某在医院进行肾移植手术 答案：B、C、D 判断A项的

时候，你首先知道法律关系的概念是什么，首先法律有规定

的，第二有一种特殊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刘某赌债问

题，民法上有没有规定？没有规定，所以形不成。因此不能

选；B项应该比较清楚，警方去查吧，如消防部门就属于警方

。但我要换一个，不说警方，甲区教育局或者说卫生局，查

处存在火灾隐患的企业，有关人员或被重罚或被警告，这个

形不形成法律关系？卫生局来查你，罚你款，大过年发点红

包，形不形成法律关系？同样形成。他有什么权去查，前面

说警方是有权去查，形成法律关系；他这个是越权，越权形

不形成法律关系？一样的，你去查了以后对人家那边有没有

损害，所以他是另外一个方面形成法律关系，他是侵权，或

者是人身赔偿关系，所以说一样的形成，关键法律上就规定

了，你没权去查，你查了以后你会怎样，这个是应该形成。

所以要选。 C项应该形成，首先一个，两个行为都可以形成

，第一个他涂改身份证形不形成法律关系？第二个检查部门

不给他放行，形不形成法律关系？所以注意法律关系一个概

念，法律调整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权利义务，只要首先有法律

调整，首先明确的法律有没有调整。所以也要选。 D项肯定



形成。不形成的话这手术做了，我就可以走了，可以不交钱

了，医院也没法起诉了，肯定形成，至少有民事上的法律关

系。 例2：下列哪些不属于法律关系范畴？ A.限制行为能力

人之间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关系； B.奴隶主对奴隶的占有使用

关系； C.政党章程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D.无效的合同关

系。 【答案】C、D A项，很显然，比如十三四岁的小学生互

相之间送个图书什么的，送上一二十块钱的礼物等，这肯定

应该形成的。B项首先判断的时候先想一想法律关系的概念是

什么，法律调整的，他没说是当代法律调整的，没特别指出

必须是当代哪国调整的，只是说法律调整的，另外一个有一

种特殊的法律上权利义务关系，所以这个是属于法律关系

。C项不属于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D项无效的法律关系，

首先法律有没有调整，然后分析无效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

法律关系本身和法律关系所要保护的关系是两个关系，还有

一个法律关系本身与法律关系引起的另外一个社会关系，是

两个关系。你应该想想这个无效的合同关系，比如说我们现

在婚姻法里不是有个无效婚姻吗？比如强迫的、不到年龄的

，这些都是无效的，无效的从一开始法律上就没有它的位置

，没有法律上的权利，我们确定某某和张三是一个无效的婚

姻关系，随后某某说根据法律上的规定，我对你有什么权利

，你对我有什么义务，法律上有没有规定了？没有，所以我

们确定这个合同是无效的，法律上根本没有规定无效的合同

的权利和义务，法律上规定只是无效的合同引起的另外一个

社会关系的一些权利义务。所以无效的合同关系不属于法律

关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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